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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
用輔導管理及查核要點 

105 年 06 月 17 日台水質字第 1050018064 號函修正 

106 年 01 月 06 日台水質字第 1060000012 號函修正 

106 年 09 月 12 日台水質字第 1060028390 號函修正 

108 年 04 月 18 日台水供字第 1080011405 號函修正 

一、為加強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健全財務與強化

內控，以及有效、積極輔導與管理本公司各區管理處淨水場淨水污

泥餅朝向資源化方向努力，除期能降低本公司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

理成本外，更積極推廣淨水污泥餅再利用，以落實「資源永續經營

資源回收再利用」之重要理念，並為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之工作共

同努力，以達到環境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與本要點之相關依據如下： 

(一)廢棄物清理法 

(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三)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 

(四)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五)經濟部工業局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工永字第０九一０三七０五三

五０號函。 

(六)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九十一年八月八日經國工字第０九一００

一二二九二０號函。 

(七)本公司健全財務強化內控方案廢棄物清運(除)及最終處置工作業

務查核單及改善情形執行表。 

三、本要點業務主辦單位，在總管理處(以下簡稱總處)為供水處；在各

區管理處(以下簡稱區處)為操作課，未設置操作課者為工務課。 

四、輔導管理作業規定如下： 

(一)淨水場淨水污泥餅由處理機構辦理時，各區處所屬給水廠或營運所

(以下簡稱廠所)應辦理下列事項：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之基本資料： 

(1)處理機構之單位名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話。 

(2)處理種類及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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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處理產品之用途。 

(4)處理機構之核准函日期與有效期限。 

(5)處理機構之核准數量(單位：公噸/月或公噸/日)。 

(6)處理機構之清運方式、處理方式。 

(7)處理後之產品名稱。 

(8)處理後衍生廢棄物以及該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方式。 

(9)處理機構之許可證照影本。 

2.淨水場針對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應確認主管機關核准的每月許可

量，以符合其規定。 

3.淨水場廢水處理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量應記錄完整，並有資料可

查。 

4.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委託處理機構辦理時，應依本公司所訂定之過磅

檢核程序辦理，過磅單據應由本公司及承商雙方會同簽章認可，並

記錄完整，有資料可查。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之含水率應符合百分之七十以下之預定功

能，以達減積成效，並有記錄可查。 

6.淨水污泥餅處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

物），並有資料可查。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應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明書及工地環境

保護施工說明書」以及場區「環境作業安全危害」告知並有記錄可

查。 

9.廠所之主辦人員每月應依本要點辦理處理機構輔導並有查核記錄

可查。 

10.處理機構應依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規定，開具

事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妥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續應核實

給付並符合相關規定。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核時應注意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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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合？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境？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是

否允合？污泥處理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淨水污泥餅清運（除）與

最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12.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案建檔備查，並妥善保存五年。 

(二)淨水場淨水污泥餅由再利用機構(個案或通案)辦理時，廠所應辦理

下列事項：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之基本資料： 

(1)再利用機構之單位名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話。 

(2)再利用種類及代碼。 

(3)再利用之用途。 

(4)再利用之核准函日期與有效期限。 

(5)再利用之核准數量（單位：公噸/月或公噸/日）。 

(6)再利用之清運方式、再利用之方式。 

(7)再利用產品名稱。 

(8)再利用後衍生廢棄物以及未再利用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9)經濟部工業局核准之淨水污泥再利用申請計畫書。 

2.針對淨水污泥再利用機構，應確認再利用量是否符合工業局「核准

的每月許可量」（含個案再利用的各場許可量）。 

3.淨水場廢水處理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量應記錄完整，並有資料可

查。 

4.淨水污泥餅委託再利用機構清除及再利用，應依本公司所訂定之過

磅檢核程序辦理，過磅單據應由本公司及承商雙方會同簽章認可，

並記錄完整，有資料可查。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之含水率應符合百分之七十以下之預定功

能，以達減積成效，並有記錄可查。 

6.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並有資料可

查。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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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應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明書及工地環境

保護施工說明書」以及場區「環境作業安全危害」告知並有記錄可

查。 

9.廠所之主辦人員應每月依本要點辦理再利用機構輔導並有查核記

錄可查。 

10.再利用機構應依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規定，開

具事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續應

核實給付並符合相關規定。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核時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

合？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清運

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境？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污

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12.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數量、地點、

時間、聯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查。 

13.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案建檔備查，並妥善保存五年。 

(三)淨水場淨水污泥餅由再利用機構(公告)辦理時，廠所應辦理下列事

項：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之基本資料： 

(1)再利用機構之單位名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話。 

(2)再利用種類及代碼。 

(3)再利用之用途。 

(4)再利用之核准函日期與有效期限。 

(5)再利用之核准數量(單位：公噸/月或公噸/日)。 

(6)再利用之清運方式、再利用之方式。 

(7)再利用產品名稱。 

(8)再利用後衍生廢棄物以及未再利用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9)縣市政府(或環保局)核准函影本。 

2.針對淨水污泥再利用機構，應確認再利用量是否符合縣市政府(或

環保局)「核准的每月許可量」。 

3.淨水場廢水處理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量應記錄完整，並有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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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4.淨水污泥餅委託再利用機構清除及再利用，應依本公司所訂定之過

磅檢核程序辦理，過磅單據應由本公司及承商雙方會同簽章認可，

並記錄完整，有資料可查。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之含水率應符合百分之七十以下之預定功

能，以達減積成效，並有記錄可查。 

6.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並有資料可

查。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應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明書及工地環境

保護施工說明書」以及場區「環境作業安全危害」告知並有記錄可

查。 

9.廠所之主辦人員應每月依本要點辦理再利用機構輔導並有查核記

錄可查。 

10.再利用機構應依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規定，開

具事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續應

核實給付並符合相關規定。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核時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

合？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清運

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境？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污

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12.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數量、地點、

時間、聯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查。 

13.公告再利用為紅磚者，於再利用前，至少每月或累計收受量達一

千五百公噸，依污泥特性規定進行檢測；每年收受累計量未達一

千五百公噸者，至少應每年進行檢測一次；檢測項目且須符合規

定:氯離子濃度氯離子濃度小於千分之一、硫酸根離子濃度小於一

百五十 ppm、揮發性固體含量小於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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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案建檔備查，並妥善保存五年。 

五、輔導查核作業規定如下： 

(一)赴處理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1.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 

2.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 

3.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境?污泥處理機構是否營運正常? 

4.前三目查核事項為每次進行清理作業時應注意事項，至處理機構查

核時，當日有進行清理作業則須對每項進行查核。當日若無進行清

理作業，雖無須查核(需於查核表備註欄說明)，但仍須針對「污泥

處理機構是否營運正常」進行查核。 

5.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6.承商是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並

有資料可查。 

7.淨水污泥餅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8.承商是否依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規定，開具事業

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 

9.確認主管機關核准的每月許可量，與實際處理量是否符合。 

(二)赴再利用機構(個案或通案)之輔導查核事項：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污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確保來源為淨水場

污泥餅，未混入其他廢棄物，應有記錄可查。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作正常，每日之實際清除、貯存、處理等數

量應有記錄資料可查及其清除、貯存及再利用方式應符合核准計畫

之核定方式。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數量、地點、

時間、聯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查，並送主辦廠所備查。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水污泥餅與再利用產品品質管制機制，產品

應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規定，有檢驗記錄可查。 

5.再利用機構是否依經濟部工業局所核准許可文件及計畫書（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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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中再利用機構答覆說明事項等）內容辦理廢棄物再利用，其

執行中若與原核准事項有異時需報請經濟部工業局核准後方可辦

理，並有記錄可查。 

6.污泥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或再利用是否符合工業局核准的每月許可

量（含個案再利用的各場許可量）。 

7.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者，應依「經濟部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將與本公司訂定契約書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該契約書送經濟部工業局備查，並副知中央

主管機關、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簽訂契約後，只須查核乙次。 

8.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者，應依通案再利用許可

函規定之頻率將執行情形函送經濟部工業局備查，同時副知本公

司。 

9.得標廠商若為以製成培養土再利用方式申請許可之再利用機構，應

於履行合約前簽立切結書，保證再利用機構均依經濟部工業局所核

准之再利用申請計畫書內容執行製成栽培土，並全數施用於公共綠

化及園藝植栽工程所需，絕不作為食用作物農地或堆肥使用並有記

錄可查。 

10.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運車輛車號及

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

線週遭環境？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污泥餅清運（除）與最

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11.前目查核事項為每次進行清理作業時應注意事項，至再利用機構

查核時，當日有進行清理作業則須對每項進行查核。當日若無進

行清理作業，雖無須查核(需於查核表備註欄說明)，但仍須針對

「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與「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

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進行查核。 

12.再利用機構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

並有資料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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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14.再利用機構應依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規定，開

具事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 

(三)赴再利用機構(公告)之輔導查核事項：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污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確保來源為淨水場

污泥餅，未混入其他廢棄物，應有記錄可查。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作正常，每日之實際清除、貯存、處理等數

量應有記錄資料可查及其清除、貯存及再利用方式應符合核准計畫

之核定方式。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數量、地點、

時間、聯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查，並送主辦廠所備查。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水污泥餅與再利用產品品質管制機制，產品

應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規定，有檢驗記錄可查。 

5.再利用機構是否依縣市政府(或環保局)核准函內容辦理廢棄物再

利用，其執行中若與原核准事項有異時需報請核准後方可辦理，並

有記錄可查。 

6.污泥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或再利用是否符合縣市政府(或環保局)

核准的每月許可量。 

7.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運車輛車號及

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

線週遭環境？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

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8.前目查核事項為每次進行清理作業時應注意事項，至再利用機構查

核時，當日有進行清理作業則須對每項進行查核。當日若無進行清

理作業，雖無須查核(需於查核表備註欄說明)，但仍須針對「再利

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與「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

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進行查核。 

9.再利用機構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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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資料可查。 

10.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11.再利用機構應依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規定，開

具事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 

六、主辦廠所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主辦廠所每月依本要點附件一之（1）、（2）、(3)查核表及附件四之

（1）改善事項執行追蹤表至處理或再利用機構進行輔導，輔導時

應詳細核對相關資料，如遇有登錄不實或淨水污泥進廠與處理前後

數量無法達成平衡時，主辦廠所應主動查明，除應書面通知承攬機

構改正外，並陳報區管理處核備。 

(二)主辦廠所辦理本項業務時，應依本要點附件五至附件七確實填報，

並依個案建檔，俾便相關單位查核，並妥善保存五年。 

(三)主辦廠所於針對再利用機構進行輔導時，應從淨水污泥餅進廠清除、

貯存、處理、再利用產品、產品銷售、未銷售產品及未再利用之淨

水污泥餅等過程中各階段數量之總合是否平衡應特別注意，以達成

「資源永續經營資源回收再利用」之最終目的。 

(四)主辦廠所需於每月底前完成輔導查核工作，並於次月五日前函報區

管理處備查。 

(五)為簡化業務，淨水場污泥餅未清運出場之月份即可不必辦理輔導查

核業務，惟淨水場從污泥餅清運至處理或再利用完成前，仍應維持

每月輔導查核頻率。 

七、各區處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每季應依本要點附件二之(1)、(2)、(3)、(4)、(5)、(6)查核表及

附件四之（2）改善事項執行追蹤表至各主辦廠所及處理或清理或

再利用機構進行輔導查核乙次，並依個案建檔，俾便相關單位查核，

並妥善保存五年。 

(二)區處需於每季末月底（三、六、九、十二等月）前完成輔導查核工

作，並於四、七、十及隔年一月之五日前函報總處核備，內容包括

輔導查核表、再利用營運紀錄查核表(附件八)、公告再利用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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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及每月再利用或處理狀況統計表(附件十)。 

(三)區處需於每年進行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前，辦理淨水污泥餅毒

性溶出試驗(TCLP)、淨水污泥餅重金屬全量分析及淨水污泥餅總體

化學成份分析，並函報總處備查。 

(四)若當季某一淨水場污泥餅均未清運出場，區處仍應於當季至該淨水

場辦理輔導查核業務。 

八、總處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將於每年度不定期依附件三之(1)、(3)、(5)查核表及附件四之（3）

改善事項執行追蹤表至各區處選定一主辦廠所辦理查核工作，並列

為本公司責任中心績效考核之重點項目。 

(二)視處理或清理或再利用機構營運及管理狀況，不定期依附件三之

(2)、(4)及(6)查核表辦理查核工作。 

(三)配合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年度赴各區管理處主辦廠所辦理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追蹤工作查核與訂定簡報格式(附件十一)。 

(四)訂定本公司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輔導管理及查核文件管理規

範(附件十二)。 

九、本要點於總經理核定後函頒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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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1）：【廠所赴處理機構查核】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  月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輔導查核表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

單是否允合？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

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

允合？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運

路線週遭環境？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處理機構是否營運正

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污泥餅清運（除）與最

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

否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承商是否依廢棄物清理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

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並

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是否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

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承商是否開具事業廢棄

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

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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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運、處理量是否符合

「核准的每月許可量」許可

量：每月      噸 

場所  月清運量：   噸 

場所  月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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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2）：【廠所赴再利用機構查核(個案或通案)】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  月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再利用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污
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確保
來源為淨水場污泥餅，未混
入其他廢棄物，應有記錄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作

正常，每日之實際清除、貯

存、處理等數量應有記錄資

料可查及其清除、貯存及再

利用方式應符合核准計畫之

核定方式。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

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

數量、地點、時間、聯絡方

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

查，並送主辦廠所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水

污泥餅與再利用產品品質管

制機制，產品應符合國家標

準及相關規定，有檢驗記錄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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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利用機構是否依經濟部

工業局所核准許可文件及計

畫書（含審查意見表中再利

用機構答覆說明事項等）內

容辦理廢棄物再利用，其執

行中若與原核准事項有異時

需報請經濟部工業局核准後

方可辦理，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清運、

再利用量是否符合工業局核

准的「每月許可量」 

個案許可量：本場每月    噸 

通案許可量：每月     噸  

場所  月清運量：    噸 

場所  月再利用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7、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許

可之再利用機構者，應依「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

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將

與本公司訂定契約書之次日

起 30 日內，檢具該契約書送

經濟部工業局備查，並副知

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及再利

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許

可之再利用機構者，除應依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外，並應依通案再利用許可

函規定之頻率將執行情形函

送經濟部工業局備查，同時

副知本公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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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得標廠商若為以製成培養

土再利用方式申請許可之再

利用機構，應於履行合約前

簽立切結書，保證再利用機

構均依經濟部工業局所核准

之再利用申請計畫書內容執

行製成栽培土，並全數施用

於公共綠化及園藝植栽工程

所需，絕不作為食用作物農

地或堆肥使用並有記錄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0、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

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

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

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清

運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

遭環境？處理或再利用機構

是否營運正常？污泥餅清運

（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

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再利用機構是否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

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

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

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3、再利用機構是否開具事

業廢棄物淨水污泥之妥善處

置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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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3）：【廠所赴再利用機構查核(公告)】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  月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再利用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污
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確保
來源為淨水場污泥餅，未混
入其他廢棄物，應有記錄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作

正常，每日之實際清除、貯

存、處理等數量應有記錄資

料可查及其清除、貯存及再

利用方式應符合核准函之核

定方式。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

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

數量、地點、時間、聯絡方

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

查，並送主辦廠所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水

污泥餅與再利用產品品質管

制機制，產品應符合國家標

準及相關規定，有檢驗記錄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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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清運、

再利用量是否符合縣市政府

(或環保局)核准的「每月許

可量」 

許可量：每月    噸 

場所  月清運量：    噸 

場所  月再利用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6、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號

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運

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

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清運

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

環境？處理或再利用機構是

否營運正常？污泥餅清運

（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

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再利用機構是否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

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並

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貯

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9、再利用機構是否開具事業

廢棄物淨水污泥之妥善處置

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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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告再利用為紅磚者，

於再利用前，至少每月或累

計收受量達 1,500 公噸，依

污泥特性規定進行檢測；每

年收受累計量未達 1,500 公

噸者，至少應每年進行檢測

1 次；檢測項目且須符合規

定:氯離子濃度氯離子濃度

小於 0.1％、硫酸根離子濃度

小於 150ppm、揮發性固體

含量小於 30％。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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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1）：【區處赴廠所處理業務查核】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第   季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輔導查核表 
 

受查單位：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受查單位主管： 

給水廠（營運所）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項

(不得空白) 
備  註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

處理機構之基本資料： 

（1）處理機構之單位名

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

話。 

（2）處理種類及代碼。 

（3）處理產品之用途。 

（4）處理機構之核准函日

期與有效期限。 

（5）處理機構之核准數量

（單位：公噸/月或公噸/

日）。 

（6）處理機構之清運方

式、處理方式。 

（7）處理後之產品名稱。 

（8）處理後衍生廢棄物以

及該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9）處理機構之許可證照

影本。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送處理機構收受量是否

符合核准的「每月許可量」 

許可量：每月    噸 

 

場所  月清運量    噸 

場所  月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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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淨水場廢(淨)水處理設

備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

量應記錄完整，並有資料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委託

處理機構辦理時，應依本

公司所訂定之過磅檢核程

序辦理，過磅單據應由本

公司及承商雙方會同簽章

認可，並記錄完整，有資

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

之含水率應符合 70％以下

之預定功能，以達減積成

效，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淨水污泥餅處理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其廢棄物），並有資料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

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

應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

說明書及工地環境保護施

工說明書」以及場區「環

境作業安全危害」告知並

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9、廠所之主辦人員每月應

辦理處理機構輔導並有查

核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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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處理機構應開具事業

廢棄物淨水污泥餅妥善處

置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

續應核實給付並符合相關

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

核時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

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

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

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

合？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

運路線週遭環境？處理機

構是否營運正常？污泥餅

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

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

案建檔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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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2）：【區處赴處理機構查核】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第   季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輔導查核表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處理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承商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

書申請內容允合？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

境？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

是否允合？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污泥處理機構是否營運正

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

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

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承商是否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辦理（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

式申報其廢棄物），並有資料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是否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

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及

第十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承商是否開具事業廢棄物

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証明

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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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個別淨水場清運、處理量

是否符合核准的每月許可

量。 

許可量：每月      噸 

機構  月清運量   噸 

機構  月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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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3）：【區處赴廠所再利用業務查核(個案或通案)】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第   季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受查單位：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受查單位主管： 

給水廠（營運所）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

利用機構之基本資料： 

（1）再利用機構之單位名

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

話。 

（2）再利用種類及代碼。 

（3）再利用之用途。 

（4）再利用之核准函日期與

有效期限。 

（5）再利用之核准數量（單

位：公噸/月或公噸/日）。 

（6）再利用之清運方式、再

利用之方式。 

（7）再利用產品名稱。 

（8）再利用後衍生廢棄物以

及未再利用廢棄物之清理方

式。 

（9）經濟部工業局核准之淨
水污泥餅再利用申請計畫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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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利用機構再利用量是否

符合工業局核准的「每月許可

量」 

再利用機構許可量： 

    機構□個□通案    噸/月 

    機構□個□通案    噸/月 

    機構□個□通案    噸/月 

場所   月清運量   噸 

場所   月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3、淨水場廢(淨)水處理設備

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量應

記錄完整，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淨水污泥餅委託再利用機

構清除及再利用應依本公司

所訂定之過磅檢核程序辦

理，過磅單據應由本公司及承

商雙方會同簽章認可，並記錄

完整，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之

含水率應符合 70％以下之預

定功能，以達減積成效，並有

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

棄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第六條及第十條

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應

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明書

及工地環境保護施工說明書」

以及場區「環境作業安全危

害」告知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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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廠所之主辦人員應每月依

本辦法辦理再利用機構輔導

並有查核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0、再利用機構應開具事業廢

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

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續應核

實給付並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核時

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

聯單是否允合？清運車輛車

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

申請內容允合？清運車輛是

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境？

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

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

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

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數

量、地點、時間、聯絡方式及

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3、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案建

檔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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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4）：【區處赴再利用機構查核(個案或通案)】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第   季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再利用場所： 

再利用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項

(不得空白) 
備  註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污
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確保
來源為淨水場污泥餅，未混
入其他廢棄物，應有記錄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作

正常，每日之實際清除、貯

存、處理等數量應有記錄資

料可查及其清除、貯存及再

利用方式應符合核准計畫之

核定方式。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

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

數量、地點、時間、聯絡方

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

查，並送主辦廠所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水

污泥餅與再利用產品品質管

制機制，產品應符合國家標

準及相關規定，有檢驗記錄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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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利用機構是否依經濟部

工業局所核准許可文件及計

畫書（含審查意見表中再利

用機構答覆說明事項等）內

容辦理廢棄物再利用，其執

行中若與原核准事項有異時

需報請經濟部工業局核准後

方可辦理，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或再利

用量是否符合工業局核准的

「每月許可量」 

個案許可量：每月    噸 

   淨水場每月    噸 

   淨水場每月    噸 

淨水場每月    噸 

通案許可量：每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機構  月總收受量   噸 

機構  月總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7、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許

可之再利用機構者，應依「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

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將

與本公司訂定契約書之次日

起 30 日內，檢具該契約書送

經濟部工業局備查，並副知

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及再利

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許

可之再利用機構者，除應依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外，並應依通案再利用許可

函規定之頻率將執行情形函

送經濟部工業局備查，同時

副知本公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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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得標廠商若為以製成培養

土再利用方式申請許可之再

利用機構，應於履行合約前

簽立切結書，保證再利用機

構均依經濟部工業局所核准

之再利用申請計畫書內容執

行製成栽培土，並全數施用

於公共綠化及園藝植栽工程

所需，絕不作為食用作物農

地或堆肥使用並有記錄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0、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

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

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

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清

運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

遭環境？再利用機構是否營

運正常？污泥餅清運（除）

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

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再利用機構是否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

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

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

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3、再利用機構是否開具事

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

處置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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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5）：【區處赴廠所再利用業務查核(公告)】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第   季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受查單位：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受查單位主管： 

給水廠（營運所）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

利用機構之基本資料： 

（1）再利用機構之單位名

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

話。 

（2）再利用種類及代碼。 

（3）再利用之用途。 

（4）再利用之核准函日期與

有效期限。 

（5）再利用之核准數量（單

位：公噸/月或公噸/日）。 

（6）再利用之清運方式、再

利用之方式。 

（7）再利用產品名稱。 

（8）再利用後衍生廢棄物以

及未再利用廢棄物之清理方

式。 

（9）縣市政府(或環保局)核
准函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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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利用機構再利用量是否

符合縣市政府(或環保局)核

准的「每月許可量」 

再利用機構許可量： 

    機構    噸/月 

    機構    噸/月 

    機構    噸/月 

場所   月清運量   噸 

場所   月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3、淨水場廢(淨)水處理設備

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量應

記錄完整，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淨水污泥餅委託再利用機

構清除及再利用應依本公司

所訂定之過磅檢核程序辦

理，過磅單據應由本公司及

承商雙方會同簽章認可，並

記錄完整，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之

含水率應符合 70％以下之預

定功能，以達減積成效，並

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其廢棄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第六條及第十

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應

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明

書及工地環境保護施工說明

書」以及場區「環境作業安

全危害」告知並有記錄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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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廠所之主辦人員應每月依

本辦法辦理再利用機構輔導

並有查核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0、再利用機構應開具事業

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

置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續

應核實給付並符合相關規

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核

時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與遞

送聯單是否允合？清運車輛

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

書申請內容允合？清運車輛

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

境？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

常？污泥餅清運（除）與最

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

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

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

象、數量、地點、時間、聯

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記

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3、公告再利用為紅磚者，

於再利用前，至少每月或累

計收受量達 1,500 公噸，依

污泥特性規定進行檢測；每

年收受累計量未達 1,500 公

噸者，至少應每年進行檢測

1 次；檢測項目且須符合規

定:氯離子濃度氯離子濃度

小於 0.1％、硫酸根離子濃度

小於 150ppm、揮發性固體含

量小於 30％。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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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案

建檔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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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6）：【區處赴再利用機構查核(公告)】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第   季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再利用場所： 

再利用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項

(不得空白) 
備  註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
污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確
保來源為淨水場污泥餅，未
混入其他廢棄物，應有記錄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

作正常，每日之實際清除、

貯存、處理等數量應有記錄

資料可查及其清除、貯存及

再利用方式應符合核准計

畫之核定方式。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

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

象、數量、地點、時間、聯

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

記錄可查，並送主辦廠所備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

水污泥餅與再利用產品品

質管制機制，產品應符合國

家標準及相關規定，有檢驗

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或再

利用量是否符合縣市政府

(或環保局)核准的「每月許

可量」 

許可量：每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機構  月總收受量   噸 

機構  月總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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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

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

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

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

合？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

運路線週遭環境？再利用

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污泥

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

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再利用機構是否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

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

棄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

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

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9、再利用機構是否開具事

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

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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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1）：【總管理處赴區處廠所進行處理業務查核】 
 

台灣自來水公司總管理處   年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管理輔導查核表 
 

受查單位：第   區管理處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區處陪檢人員：                       受查單位主管： 

給水廠（營運所）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項

(不得空白) 
備  註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處理

機構之基本資料： 

（1）處理機構之單位名稱、

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話。 

（2）處理種類及代碼。 

（3）處理產品之用途。 

（4）處理機構之核准函日期

與有效期限。 

（5）處理機構之核准數量

（單位：公噸/月或公噸/

日）。 

（6）處理機構之清運方式、

處理方式。 

（7）處理後之產品名稱。 

（8）處理後衍生廢棄物以及

該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9）處理機構之許可證照影

本。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處理機構是否符合核准

的主管機關的每月許可量 

許可量：每月    噸 

場所  月清運量    噸 

場所  月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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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淨水場廢(淨)水處理設

備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

量應記錄完整，並有資料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委託

處理機構辦理時，應依本

公司所訂定之過磅檢核程

序辦理，過磅單據應由本

公司及承商雙方會同簽章

認可，並記錄完整，有資

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

之含水率應符合 70％以下

之預定功能，以達減積成

效，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淨水污泥餅處理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其廢棄物），並有資料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

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

應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

說明書及工地環境保護施

工說明書」以及場區「環

境作業安全危害」告知並

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9、廠所之主辦人員每月應

辦理處理機構輔導並有查

核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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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處理機構開具事業廢

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

置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

續應核實給付並符合相關

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

核時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

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

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

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

合？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

運路線週遭環境？處理機

構是否營運正常？污泥餅

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

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

案建檔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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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2）：【總管理處赴處理機構查核】 

台灣自來水公司   年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機構輔導查核表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本公司處理場所：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區處陪檢人員：                                                   

處理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項

(不得空白) 
備  註 

1、承商清運路線是否與計

畫書申請內容允合？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

環境？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

單是否允合？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污泥處理機構是否營運

正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污泥餅清運（除）與最

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

否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承商是否依廢棄物清理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

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

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是否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

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承商是否開具事業廢棄

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

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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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個別淨水場處理量是否

符合主管機關核准的每月

許可量 

許可量：每月      噸 

機構  月總清運量    噸 

機構  月總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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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3）：【總管理處赴區處廠所進行再利用業務查核(個案或通案)】 
 

台灣自來水公司總管理處   年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管理輔導查核表 
 
 

受查單位：第  區管理處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區處陪檢人員：                   受查單位主管： 

給水廠（營運所）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

利用機構之基本資料： 

（1）再利用機構之單位名

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

話。 

（2）再利用種類及代碼。 

（3）再利用之用途。 

（4）再利用之核准函日期與

有效期限。 

（5）再利用之核准數量（單

位：公噸/月或公噸/日）。 

（6）再利用之清運方式、再

利用之方式。 

（7）再利用產品名稱。 

（8）再利用後衍生廢棄物以

及未再利用廢棄物之清理方

式。 

（9）經濟部工業局核准之淨
水污泥再利用申請計畫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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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利用機構再利用量是否

符合工業局核准的「每月許可

量」 

再利用機構許可量： 

    機構□個□通案    噸/月 

    機構□個□通案    噸/月 

    機構□個□通案    噸/月 

    月總清運量    噸 

機構處理量   噸 

機構處理量   噸 

機構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3、淨水場廢(淨)水處理設備

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量應

記錄完整，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淨水污泥餅委託再利用機

構清除及再利用應依本公司

所訂定之過磅檢核程序辦

理，過磅單據應由本公司及承

商雙方會同簽章認可，並記錄

完整，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之

含水率應符合 70％以下之預

定功能，以達減積成效，並有

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

棄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第六條及第十條

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應

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明書

及工地環境保護施工說明書」

以及場區「環境作業安全危

害」告知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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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廠所之主辦人員應每月依

本辦法辦理再利用機構輔導

並有查核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0、再利用機構應開具事業廢

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處置

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續應核

實給付並符合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核時

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

聯單是否允合？清運車輛車

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

申請內容允合？清運車輛是

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境？

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

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

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之

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象、數

量、地點、時間、聯絡方式及

銷售憑證等應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3、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案建

檔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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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4）：【總管理處赴再利用機構查核(個案或通案)】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再利用場所：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區處陪檢人員：                        受查單位主管： 

再利用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

項(不得空白) 
備  註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
污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確
保來源為淨水場污泥餅，未
混入其他廢棄物，應有記錄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

作正常，每日之實際清除、

貯存、處理等數量應有記錄

資料可查及其清除、貯存及

再利用方式應符合核准計

畫之核定方式。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

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

象、數量、地點、時間、聯

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

記錄可查，並送主辦廠所備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

水污泥與再利用產品品質

管制機制，產品應符合國家

標準及相關規定，有檢驗記

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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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利用機構是否依經濟

部工業局所核准許可文件

及計畫書（含審查意見表中

再利用機構答覆說明事項

等）內容辦理廢棄物再利

用，其執行中若與原核准事

項有異時需報請經濟部工

業局核准後方可辦理，並有

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或再

利用量是否符合工業局核

准的「每月許可量」 

個案許可量：每月    噸 

淨水場每月    噸 

   淨水場每月    噸 

淨水場每月    噸 

通案許可量：每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機構 月總收受量  噸 

機構 月總再利用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7、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

許可之再利用機構者，應依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第十一條之規

定，將與本公司訂定契約書

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具該

契約書送經濟部工業局備

查，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

關。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得標廠商為通案再利用

許可之再利用機構者，除應

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第十一條之規

定外，並應依通案再利用許

可函規定之頻率將執行情

形函送經濟部工業局備

查，同時副知本公司。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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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得標廠商若為以製成培

養土再利用方式申請許可

之再利用機構，應於履行合

約前簽立切結書，保證再利

用機構均依經濟部工業局

所核准之再利用申請計畫

書內容執行製成栽培土，並

全數施用於公共綠化及園

藝植栽工程所需，絕不作為

食用作物農地或堆肥使用

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0、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

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

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

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

合？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

運路線週遭環境？再利用

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污泥

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

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再利用機構是否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

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

棄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

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六條及第十條規定辦

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3、再利用機構是否開具事

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

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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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5）：【總管理處赴區處廠所進行再利用業務查核(公告)】 
 

台灣自來水公司總管理處   年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管理輔導查核表 
 
 

受查單位：第  區管理處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區處陪檢人員：                   受查單位主管： 

給水廠（營運所）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項

(不得空白) 
備  註 

1、建立淨水場淨水污泥餅

再利用機構之基本資料： 

（1）再利用機構之單位名

稱、地址、負責人及連絡電

話。 

（2）再利用種類及代碼。 

（3）再利用之用途。 

（4）再利用之核准函日期

與有效期限。 

（5）再利用之核准數量（單

位：公噸/月或公噸/日）。 

（6）再利用之清運方式、

再利用之方式。 

（7）再利用產品名稱。 

（8）再利用後衍生廢棄物

以及未再利用廢棄物之清

理方式。 

（9）縣市政府(或環保局)
核准函。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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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利用機構再利用量是

否符合縣市政府(或環保局)

核准的「每月許可量」 

再利用機構許可量： 

    機構    噸/月 

    機構    噸/月 

    機構    噸/月 

    月總清運量    噸 

機構處理量    噸 

機構處理量    噸 

機構處理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3、淨水場廢(淨)水處理設備

所產生之淨水污泥餅數量

應記錄完整，並有資料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淨水污泥餅委託再利用

機構清除及再利用應依本

公司所訂定之過磅檢核程

序辦理，過磅單據應由本公

司及承商雙方會同簽章認

可，並記錄完整，有資料可

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5、淨水污泥餅載運出場前

之含水率應符合70％以下之

預定功能，以達減積成效，

並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6、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規定辦理（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其廢棄物），並有資料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淨水污泥餅貯存應依「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及第

十條規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廠所於承商進場施工前

應將「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說

明書及工地環境保護施工

說明書」以及場區「環境作

業安全危害」告知並有記錄

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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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廠所之主辦人員應每月

依本辦法辦理再利用機構

輔導並有查核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0、再利用機構應開具事業

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善

處置証明紀錄文件，付款手

續應核實給付並符合相關

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1、廠所於無預警跟車查核

時應注意清運車輛車號與

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清運

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

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

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

線週遭環境？再利用機構

是否營運正常？污泥餅清

運（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

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2、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

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

象、數量、地點、時間、聯

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有

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13、公告再利用為紅磚者，

於再利用前，至少每月或累

計收受量達 1,500 公噸，依

污泥特性規定進行檢測；每

年收受累計量未達 1,500 公

噸者，至少應每年進行檢測

1 次；檢測項目且須符合規

定:氯離子濃度氯離子濃度

小於 0.1％、硫酸根離子濃

度小於 150ppm、揮發性固

體含量小於 30％。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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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前述各項規定均需個案

建檔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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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6）：【總管理處赴再利用機構查核(公告)】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再利用機構輔導查核表 
 

機構名稱：                機構負責人： 

再利用場所： 

查核日期：           查核地點：          查核人： 

區處陪檢人員：                        受查單位主管： 

再利用機構之輔導查核事項： 

查   核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查核狀況概述及建議事項

(不得空白) 
備  註 

1、再利用機構應建立淨水
污泥餅進廠管制機制，以
確保來源為淨水場污泥
餅，未混入其他廢棄物，
應有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2、再利用機構工廠是否運

作正常，每日之實際清

除、貯存、處理等數量應

有記錄資料可查及其清

除、貯存及再利用方式應

符合核准計畫之核定方

式。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3、再利用機構產品與銷售

之相關資料，包括銷售對

象、數量、地點、時間、

聯絡方式及銷售憑證等應

有記錄可查，並送主辦廠

所備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4、再利用機構是否建立淨

水污泥與再利用產品品質

管制機制，產品應符合國

家標準及相關規定，有檢

驗記錄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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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利用機構收受量或再

利用量是否符合縣市政府

(或環保局)核准的「每月許

可量」 

許可量：每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淨水場 月   噸 

機構 月總收受量    噸 

機構 月總再利用量  噸 

□符合 

□未符合 

  

6、再利用機構清運車輛車

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

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

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

合？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

運路線週遭環境？再利用

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污泥

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

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

相關規定？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7、再利用機構是否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

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

廢棄物），並有資料可查。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8、再利用機構淨水污泥餅

貯存是否依「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

標準」第六條及第十條規

定辦理。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9、再利用機構是否開具事

業廢棄物淨水污泥餅之妥

善處置証明紀錄文件。 

□確實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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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1）：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  月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輔導管理建議改善事項執行追蹤表 
查核日期 

及查核地點 
建議改善事項 執行單位 改善情形 

檢討追蹤 

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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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2）：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年第  季淨水污泥餅處理或

再利用輔導管理建議改善事項執行追蹤表 
查核日期 

及查核地點 
建議改善事項 執行單位 改善情形 

檢討追蹤 

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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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3）： 

台灣自來水公司總管理處   年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

用輔導管理建議改善事項執行追蹤表 
查核日期 

及查核地點 
建議改善事項 執行單位 改善情形 

檢討追蹤 

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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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區管理處○○
營運所

給水廠
○○淨水場 

○○年度污泥餅清除、處理或再利用無預警跟車查核紀錄 
契約名稱： 

產出廢棄物代碼 

/種類名稱 
 

機構名稱 

/管制編號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查核對象 清運車輛車牌號碼： 

查核項目:                                                            

1. 清運車輛車號與遞送聯單是否允合？---------------------------------□是□否 

2. 清運車輛車號及清運路線是否與計畫書申請內容允合？-----------------□是□否 

3. 清運車輛是否污染清運路線週遭環境？-------------------------------□是□否 

4. 處理或再利用機構是否營運正常？-----------------------------------□是□否 

5. 污泥餅清運（除）與最終處置作業程序及地點是否符合相關規定？□是□否 

6. 其他： 

無預警跟車查核全程照片（照片須清晰、顯示日期，至少包含清運車輛出場照片 2 張、清運

過程照片 4 張及進入最終處置場所照片 2 張，並以文字述明）。 

 

 

 

 

 

 

照片   
 

 

 

 

 

註:1.執行無預警跟車業務時請注意行車安全，並遵守交通規則。 

   2.照片較多時可跨頁列印。 

 

查核人員                      審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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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管理」過磅檢核程

序 

◆（適用淨水場未設地磅） 

一、 契約簽訂後清運及最終處置作業前日連繫承商將派員隨同。 

二、清運作業當日派員至淨水場附近合格地磅場(第三方地磅場)會磅該車空車重

量及車籍等資料，本公司及承商雙方認可後於「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管理」

程序管制單中簽章。（同一車籍載運車輛於空車會磅若距離太遠得依情況酌減次

數） 

三、訂約承商之清運除車輛裝載淨水污泥餅後，出場前由本公司及承商雙方人

員簽章認可，至第三方合格地磅場會同過磅後(每趟載重皆須會磅)，本公司及承

商雙方簽章再前往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依過磅檢核程序管制單紀錄時間、清運

車輛車籍及過磅空車與滿載時事業廢棄物量資料（本公司派員隨同作業人員至

少須簽章認可至清運車輛裝載淨水污泥餅出場，至合格地磅場會同過磅後，本

公司及承商雙方於管制單中簽章紀錄，另本公司派員隨同作業至處理或再利用

機構之紀錄，因考量人力、距離及時間可酌減次數，惟每案契約至少六次）。 

四、「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管理」程序管制單於完成清運及處理或再利用機

構後收回集中保存便於日後承商請款時單據核銷，以及區處或總處定期或不定

期業務查核之依據。 

五、前列第三項於場所人力不足時，批次程序管制單於會同過磅雙方簽認後，

管制單得由承商續辦至處理或再利用機構進場程序人員簽核，於後攜回交由主

辦場所人員存證查核。 

六、淨水場「淨水污泥餅清除、處理或再利用管理」檢核程序管制單如附表，

相關檢核程序管制單單據至少保存三年供存證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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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管理」過磅檢核程

序 

◆ （適用淨水場已設置地磅） 

一、契約簽訂後清運及最終處置作業前日連繫承商將派員隨同。 

二、清運作業當日派員至地磅場會磅該車空車重量及車籍等資料，本公司及承

商雙方認可於「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管理」程序管制單中簽章。 

三、訂約承商清運車輛裝載淨水污泥餅後，至地磅場會磅稱重，由本公司及承

商雙方人員簽章認可，再前往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依過磅檢核程序管制單紀錄

時間、清運車輛車籍及過磅空車與滿載時淨水污泥餅量等資料（本公司方派員

隨同作業至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之紀錄，因考量人力、距離及時間可酌減次數，

惟每案契約至少六次）。 

四、「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管理」程序管制單於完成清運及處理或再利用機

構後收回集中保存便於日後承商請款時單據核銷，以及區處或總處定期或不定

期業務查核之依據。 

五、前列第三項於場所人力不足時，批次程序管制單於會同過磅雙方簽認後，

管制單得由承商續辦至處理或再利用機構進場程序人員簽核，於後攜回交由主

辦場所人員存證查核。 

六、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管理」檢核程序管制單如附件表，相關

檢核程序管制單單據至少保存三年供存證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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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區管理處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

理或再利用管理」過磅檢核程序管制單 

※本管制單適用淨水場未設置地磅者：  

日期     年      月      日 

批次編號  

車籍資料 牌照：           行照載重： 

單位人員 本淨水場會同人員 清運承商人員 處理或再利用機

構人員 

清運車輛空車會磅 簽章 簽章  

當時時間   

清運車輛裝載污泥餅出

淨水場 

簽章 簽章 

當時時間   

清運車輛裝載污泥餅至

合格地磅場會磅 

簽章 簽章 

當時時間   

污泥餅載送進入處理或

再利用機構 

簽章 簽章 簽章 

當時時間    

遞送聯單編號              

本次空車重             噸            載物重             噸   

本次清運淨重：（載物重 - 空車重）=              噸 

備註: 過磅單據影本請浮貼或釘於本單左上方以利核對。 

製表        審核        廠 (所)主管 

 

 

 

  

附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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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區管理處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

理或再利用管理」過磅檢核程序管制單      

※本管制單適用淨水場已設置地磅者： 

日期     年      月      日 

批次編號  

車籍資料 牌照：           行照載重： 

單位人員 本淨水場會同人員 清運承商人員 處理或再利用機

構 

本場人員會同清運人員

會磅空車車重 

簽章 簽章  

當時時間   

清運車輛裝載污泥餅出

淨水場前會磅 

簽章 簽章 

當時時間   

污泥餅載送進入處理或

再利用機構 

簽章 簽章 簽章 

當時時間    

遞送聯單編號              

本次空車重             噸            載物重             噸   

本次清運淨重：（載物重 – 空車重）=              噸 

備註:過磅單據影本請浮貼或釘於本單左上方以利核對。 

製表        審核        廠 (所)主管 

 

 

  

附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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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年度第  區管理處     給水廠（營運所）     淨水場 

污泥含水率檢測紀錄 

                                                           

檢測日期 檢測位置 含水率 備註 

月    日    

檢測人員：         審核：                  廠（所）主管： 

註：1.本表請廠（所）依實際狀況自行增修。 

    2.每次檢測紀錄完成後，請呈核廠（所）主管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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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單位：公噸

月份 區處 場所
許可再利

用數量

(噸/月)

 ○○○限公司

營運紀錄表申報

量

場所上網申報

量

       場所清運量
（含不需上網申報場

所）

數量及上網

資料是否符

合

場所再利用查

核時間

再利用查核缺

失情形
備註（說明）

○月份總計 0.00 0.00 0.00

○月份總計 0.00 0.00 0.00

○月份總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查核時間： 查核情形：

備註：

○○○限公司○○年○~○月污泥餅再利用營運紀錄查核表

○○○限公司(通案或個案或公告)每月許可量○○○噸／月，許可有效期間自○/○/○至○/○/○。

○~○月份總計

(○○○限公司每月許可量○○○噸大於再利用收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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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月 月 月

□R0909自來水淨水污泥 ：

□水泥原料或□紅磚原料

□R1208淨水軟化碳酸鈣結

晶 ：□水泥原料或□鋼鐵

廠燒結礦原料

□無（非R0909及R1208再

利用種類）

0

□R0909自來水淨水污泥 ：

□水泥原料或□紅磚原料

□R1208淨水軟化碳酸鈣結

晶 ：□水泥原料或□鋼鐵

廠燒結礦原料

□無（非R0909及R1208再利

用種類）

各區處污泥餅屬經濟部公告再利用辦理情形調查表

場 站區處
廠商名

稱

訂約日

期
總計 備註

第     季辦理情形

執行量(公噸)再 利 用 種 及 用 途
合約字

號

污 泥 餅

契 約 量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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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OOO年度事業廢棄物淨水污泥OO公司每月處理或再利用數量管制紀錄表

淨水污泥進廠量(噸)

01月 02月 03月 04月 05月 06月 07月 08月 09月 10月 11月 12月

0.00

0.00

0.00

0.00

0.00 小 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各廠總計

備註：OO公司每月淨水污泥許可量OOO噸，許可有效期間自OOOO/OO/OO至OOOO/OO/OO。

各場許

可量(噸/
區處 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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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辦理年度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追蹤查核會議簡報

內容範例 

一、 區處簡報應具備下列內容： 

(一) 區處組織概況 

(二) 供水概況 

(三)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辦理情形 

(四) 總管理處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或清理或再利用管理輔導

建議改善事項執行追蹤表 

(五) 再利用計畫相關之陳情案處理情形 

二、 淨水場或給水廠所簡報應具備下列內容： 

(一) 前言(包含概況、水源及供水區域) 

(二) 淨水場淨水流程及廢水污泥處理簡介(包含淨廢水流程) 

(三)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作業計畫概要 

1. 淨水廢棄物種類 

2. 自來水淨水污泥再利用之廠商資格與清運 

3. 再利用機構計畫內容 

(四) 本年度清運及再利用執行情形 

1. 清運、再利用執行及查核流程 

2. 清運、再利用機構核准清運數量統計 

3. 清運及再利用等查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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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本公司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輔導管理及查核文件管理規範 

一、 為因應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赴本公司進行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追縱

工作查核，特訂定本規範。 

二、 主辦廠(場)所辦理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業務時，應依本要點規定建立

相關文件，並整理成冊(每冊含表頭及目錄)，依序位編號，範例如下： 

(一)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機構資料 

(二) 淨水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 

(三)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數量統計表 

(四) 過磅檢核程序單(含地磅單) 

(五) 遞送三聯單 

(六) 處理或再利用機構開具妥善處置證明文件 

(七) 無預警跟車查核紀錄表 

(八) 每月輔導查核紀錄表 

(九) 度量衡器檢定合格證書 

(十)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含水率 

(十一) 淨水場淨水污泥餅相關檢測資料 

(十二) 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作業安全危害告知相關資料 

(十三) 合約書 

(十四) 預算書、估驗及竣工結算書 

三、 主辦區處辦理淨水污泥餅處理或再利用業務時，應依本要點規定建立相關

文件，並整理成冊(每冊含表頭及目錄)，依序位編號，範例如下： 

(一) 每季輔導查核紀錄表 

(二) 總處至區處輔導查核紀錄暨建議事項改善表 

四、 相關文件須保存三年。 

 


